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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规划处 2014 上半年工作总结 

2014年上半年，发展规划处在学校党委、行政以及秦勇副校长的直接领导

下，围绕学校改革与事业发展大局及年度重点工作，紧紧抓住“制度、规划、改

革”三条主线，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抓手，落实规划的科学化管理，统筹

政策性制度建设，参与学校主要办学事项调研论证，顺利完成了预定工作目标，

现简要总结如下：   

一、积极推动《中国矿业大学章程》的核准与落实工作 

大学章程建设是我校“十二五”期间的一项重点工作，也是高等教育领域目

前主抓的一项全局性工作。继去年我校章程正式上报教育部核准后，今年 1月以

来，教育部针对我校章程组织了数次部级层面的审议和专家评审，并向学校正式

反馈了部领导和专家反馈意见。受学校委托，我处先后牵头组织了四次《章程》

修改工作，修改工作做到了程序合法、过程高效、备案可查，其中，涉及到学校

外部办学空间、与北京校区体制沿革等关键问题，积极与教育部有关司局沟通，

避免了若干阙漏，提升了章程表述的准确性；对涉及到校内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

修改反馈意见，采取了多种方式征求相关职能部门、师生代表意见，在此基础上

形成了《章程》核准稿。4 月 24 日我校章程经教育部 2014 年第 13 次部务会议

审议原则通过；6 月 4 日，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第 14 号核准书

及《中国矿业大学章程》全文，我校章程正式生效。 

为贯彻落实好《章程》，根据教育有关文件精神和学校要求，我处起草了关

于推进《关于推进<中国矿业大学章程>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了《章程》实施

工作方案及任务分工，并牵头有关事项的落实。5月份以来，配合学术委员会对

《学术委员会章程》进行了修订。 

多次参加政法司等部门召开的有关章程、依法治校方面的会议，增进了工作

交流，对我校章程及依法治校建设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宣传。根据政法司《关于请

协助提供大学章程汇编有关材料的函》函文要求，搜集整理上报了《中国矿业大

学办学章程历史梳理》，对我校历史上制定的章程文本、历史背景、意义等方面

做了总结和回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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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与学校若干重点领域的调研和制度调整工作 

1.积极推进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期评估工作。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改革与事业

发展“十二五”规划》、《二级单位领导班子任期工作目标责任书》（2012-2015）

制定了详尽的工作方案，确定本次中期评估的重点为规划中主要办学指标的完成

情况、规划提出的主要工作任务的开展情况、实施规划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

其原因分析、需要调整的内容及下一步发展思路和措施。目前规划处正在梳理各

部门自查报告及指标统计表，预计暑假前完成《我校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期评估报

告》提交学校审议。 

2.协助科研院积极推进煤炭高效安全开发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。继续配合

推进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，处室负责同志全程参与了《协同创新中心认定申报

书》和汇报材料的讨论、修改和通稿等工作，并参与了一些校内外调研工作。 

3.制定节约型校园具体实施意见，推进推进办学资源节约利用。通过调研

编制了《关于进一步落实节约型校园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并征求了多方意见，

此文件重在推动“中矿大[2009]1号”文件的执行和落实，其中任务分解的落实

涉及校内诸多职能部门，待提交校务会议审定后正式发文。 

4.校务参事日常联络和管理工作。按照学校重点工作安排和主要领导指示精

神，做好校务参事日常联络和工作条件保障工作。并配合做好我校校务参事宣传

报道工作，《法制日报》等媒体予以了关注和报道。 

三、完成教育部、安监总局、江苏省若干综合调研，推进学校改革发展联

动 

1.完成高教司学校办学体制运行情况调研。按照教育部高教司来函要求（教

育部司局〔2014〕123 号），发展规划处根据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的意见，进行

认真研究，拟定了《中国矿业大学关于两地办学体制问题的报告》上报教育部，

并就有关问题与教育部有关司局进行了沟通。 

2.完成安监总局关于开展共建院校有关情况调研。根据安监总局来函要求，

受学校委托，发展规划处组织有关部门、学院和安全科技平台，对近年来我校依

托部局共建，在煤矿安全教学、科研、培训、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效

作了系统梳理和总结，形成了《关于教育部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中

国矿业大学进展情况的报告》上报总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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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完成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负面清单调研工作。根据教育部推动高等学校

依法自主办学负面清单管理改革（教政法厅函[2014]24号）》有关要求，在校内

组织了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负面清单调研工作，广泛核查和全面清理了办学过

程中涉及的政府管理事项。共 9个部门上报清单 103条，并上报了我校的具体意

见。 

4.完成江苏省教育现代化监测工作。按照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教育现代

化建设的实施意见》文件要求，精心组织，统筹安排，高质量、高效率地做好

2013年度监测工作，完成我校教育现代化数据采集、网上填报、满意度调查等

相关工作，起草并上报了《中国矿业大学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报告》。 

5.完成教育部意见征询调研工作。完成政法司《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》意见

征询工作，协调外联处等部门梳理我校董事会运行情况，做好调研摸底，为推进

我校董事会向理事会的转变和制度衔接打好基础。协助党政办等部门完成了教育

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的书面咨询材料、政法司组织的法律顾问制度调研，

协助基建处开展了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发展状况调研等。此外，参与淮海城市群

调研材料报送等。 

四、加强对外学习交流、完善处室内部建设 

加强对外学习交流，积极拓展空间，争取外部信息渠道。多次派员参加教育

部专题工作会议和研讨。建立并发布了新的部门网站。参加苏州大学、临沂大学

来我校调研座谈会并提供相关材料。完善处室内部建设，制定了专题调研制度、

重大事项出台前民主协商制度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认真贯彻执行学校“三重一

大”及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，推进廉洁型处室建设。 

发展规划处 

二〇一四年七月 


